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XXXXXXXXXX


    合同编号：XXXXXX

甲方：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XXXXXXXX

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租车协议

项目名称：XXXXXXXX
合同编号：XXXXXXX
甲方：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XXXXXXX
为解决XXXXXXX的交通运输问题，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甲方租用乙方车辆运送甲方学生达成以下协议：

一、车辆行驶路线及时间如下：

协议期内，按照甲方要求时间及车辆安排，派相应车辆运送XXXXXXX。

上下车地点：

XXXXXXX
二、甲方租用车辆运输费用：XXXXXXX
三、每月初双方核对上一个月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并安排下一个月的用车计划。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转账支付运输费用。但费用总金额不超过该项目预算金额：大写：XXXXXXX；小写： ￥XXXXXXX（元）。
四、如学生乘车时间发生较大或长期变动，甲方要求调整发车或到达时间，应提前5个工作日与乙方协商。

五、如甲方不能按时支付运费，乙方有权终止合同。
六、甲方如需要停开或增加趟次，应提前三天通知，与乙方另行协商。

七、甲方人员必须爱护乙方车辆，不得损坏车辆设施。如甲方人员过失造成损坏的，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八、车辆到达学校后，甲方应提供安全的场地，并安排相关人员维护好乘车秩序。学生登上车后由司机管理，负责乘客安全。在行驶过程中，甲方应尊重驾驶员的工作，要管理好学生安全乘车，不能影响驾驶员的安全行驶，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九、乙方必须提供合法合规的营运车辆，手续、证照齐全。车辆需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并办理保险。车内人员保险赔付额度不低于20万/人/座，并且投保座位数量与车辆核载座位数量一致。
十、乙方必须提供经培训合格的驾驶员。驾驶员必须取得驾驶执照3年以上，且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技术水平。
十一、乙方必须提供车况良好、内部整洁、设施完好安全的车辆，按双方约定的时间正点发车，沿线不得装载其他乘客。如车辆发生故障，乙方应及时更换车辆。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不能准点发车或车数不按计划安排，乙方需支付甲方运费5%的滞纳金。如发生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乙方车辆无法运行，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十二、若车辆在接送过程中发生交通或其它安全事故，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内容，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相关损失、责任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十三、乙方应根据甲方提供的学生人数安排相应的车辆，不得有超载现象，以确保学生安全。
十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如出现纠纷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由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定。

十五、本合同从2025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本租车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补充协议含售后服务承诺书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甲乙双方合同条款内容不一致，以甲方存档的文本为正本。
十六、本合同尾部及《廉洁合同》载明的乙方地址及联系人用于接收往来函件及诉讼法律文书，且适用于因本合同履行相关的一切纠纷处理程序（如仲裁、诉讼、执行等）的送达。如有变更乙方需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未书面通知变更的，凡向合同记载地址或联系方式发送的文件及信息，无论是否实际收到，均视为有效送达。

十七、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甲方（盖章）：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盖章）：XXXXXXX
甲方地址：桂林市秀峰区乐群路15号
         乙方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电话：0773-2802050                         电   话：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2025 年    月    日         

投标报价：
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

（含设备、耗材、后勤物资、基建工程、行业服务等）

甲方（医疗卫生机构）：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XXXXXXX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行为，有效防范商业贿赂行为，营造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购销环境，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医药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购销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试剂等医药产品。

二、甲方应当严格执行医药产品购销合同验收、入库制度，对采购医药产品及发票进行查验，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合同外采购、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

三、甲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不得将接受捐赠资助与采购挂钩。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并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等。被迫接受乙方给予的钱物，应予退还，无法退还的，有责任如实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情况。

四、严禁甲方工作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为乙方统计医师个人及临床科室有关医药产品用量信息，或为乙方统计提供便利。

五、乙方不得以回扣、宴请等方式影响甲方工作人员采购或使用医药产品的选择权，不得在学术活动中提供旅游、超标准支付食宿费用。

六、乙方指定 姓名：XXXXXXX联系电话XXXXXXX    作为销售代表洽谈业务。销售代表必须在工作时间到甲方指定地点联系商谈，不得到住院部、门诊部、医技科室等推销医药产品，不得借故到甲方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好处费。

七、乙方如违反本合同，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购销合同，并向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如乙方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则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2013]50号）相关规定处理。

八、本合同作为医药产品购销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购销合同一并执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九、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并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盖章）：XXXXX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办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